
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工作流程
工作依据：《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管理办法》（教高厅〔2020〕1号）

经 办 人：张 岩 电话：0451-82190144 地点：综合办公楼 533

分管领导：杨洪学 电话：0451-82190341 地点：综合办公楼 523

办结时限：依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平台发布时间

平台网址：http://cxhz.hep.com.cn

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平台发布申报通知

项目负责人在平台下载并填写申报书

教务处审核（签章并在平台审核）

企业审核

项目协议（经发规办审核）上传平台

教育部发布立项名单

结题材料上传平台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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